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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侵权行为在传统大陆法系中称为损害赔偿之债，是在债

中作为四种法定之债来研究的；我国《民法通则》没有采取

法国民法典的三分法，也没有照搬德国民法典的五分法，而

是采取了四分法即主体、行为、权利、责任，我国的侵权行

为法是从《民法通则》中的民事责任这一体例演化而来的。

侵权行为法这一概念是英美法中的概念，其本意是将扭曲了

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其没有扭曲以前的原始状态。狭义的民事

责任，是指由于民事主体不履行义务或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

或人身权利的时候所产生的法律义务。广义的民事责任中，

除了狭义的损害赔偿之债即由于违反先前的不作为义务而依

法应当承担的民事义务以外，还包括违约责任和法定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要

在第三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司的这种

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是一种适法有责的责任，是因为要遵

守法律的规定而要承担的责任。调整所有侵权行为法的对象

，侵权行为法的规则原则，侵权行为法的构成要件，即在什

么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按照什么原则或构成要件来承

担侵权行为赔偿责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称为侵权行为法。

特点：1、侵权行为法具有调整、教育、惩罚的功能，但其最

大的功能是恢复原状的功能，即侵权行为法的最终目的是把

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其没有受到侵害以前的原始状态

，所以补偿性的功能和恢复原状的功能是侵权行为法的最大



的特点。2、侵权行为法是民法上的制度，在大陆法系中被称

为损害赔偿之债，是一种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特定之债。侵

权行为法作为民法上的制度，是以其处分性或自主性为基本

特征的，要遵守民法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特点，所以补

偿性以恢复原状作为了我国民法中的损害赔偿的一个重要特

点。承担民事责任可以作为承担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减轻

情节，但民事责任的承担不能免除其他法律责任。二、侵权

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的理论：我国目前占统

治地位的侵权行为的理论是四要件说：一，有损害事实；二

，有违法行为；三，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联系；

四，有主观过错。（一）损害损害就是不利益，是指合法的

民事权利所受到的一种否定性的侵害。损害的特点：1、损害

的必须是合法的民事权益，非法的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例：抢劫赌场依然是违法行为，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

被抢的赌资被没收，被抢人不能请求返还。2、民法上的损害

必须具有可补救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

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

）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

抚慰金。”由此可知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用抚慰金的形式

进行补救，所以精神损害就是一种损害，可以得到赔偿。3、

损害的事实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主观臆断的。①损害必须

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没有发生的事实，我国物权的保护措

施中有排除妨害，例如相邻防险权，发生了危险，但没有事

实发生损害，则只能要求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而不能要求

损害赔偿。②损害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不能是主观臆断



的。③侵害必须是针对以社会的一般观念和公平意识能够加

以衡量的东西。损害的分类：1、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直接

损害是现有利益的减少，间接损害是可得利益的丧失。2、财

产损害和人身损害。3、主观损害和客观损害。精神损害中很

多感情损害都属于主观损害。典型的客观赔偿是按照市场价

格赔偿。4、积极的损害和消极的损害。积极损害就是履行利

益的损害；消极损害就是信赖利益的损害。（二）行为行为

的违法性问题。侵权行为人所实施的肇事事实，不论是与人

的主观意志相联系即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还是与人的主

观意志没有直接关系的客观现象，其都是一种肇事事实，这

种肇事事实只有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时，

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才叫做违法。肇事的事实。造成

损害的事实必须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需要弥补其不利影响

的，而且是侵犯了合法民事权益的客观事实，其中和人的主

观意志有关系的叫做行为，和人的主观意志没有关系的叫做

事件。人的积极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即由人的作为

侵害了民事权益，应当承当民事责任。违法的不作为，即当

事人负有作为的义务，应当作而没有作的时候，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不作为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只有当法律上有

明文规定作为的义务的时候，当事人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注意各种不作为，如违反法律上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违反

合同上义务的不作为、违反先前行为衍生义务的不作为、违

反生存共同体相互扶助义务的不作为。（三）因果联系因果

联系本质上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其涵义是用理论、学说、

判例来进行诠释的。注意理解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多

国、多因一果、主要原因、次要原因。因果联系的理论学说



：1、条件说条件说的基本观点是：任何能够造成损害结果发

生的行为或事件，都是引起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都是法律

上的原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因果联系中的原因。

可见，条件说认为缺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造成结果的

发生。条件说适用方便，概念简单，但其过于宽泛。2、必然

因果联系说必然因果联系说认为，只有行为人行为的内在的

、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才是损害赔偿中的因果联系，只有这

种联系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

系说强调在相当的环节下，有此原因必有此结果，无此原因

必无此结果，且强调在同等情况下足以发生这种结果的时候

，才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合同法》中的预见说是相当因果

关系说中的一种理论。（四）主观过错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

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损害的

结果，但是希望其发生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状态。过失，是

指行为人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

轻信其不会发生，造成了损害的结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